
县级权限范围内的航道工程竣工验收

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县级权限范围内的航道工程竣工验收 实施主体 灵璧县交通运输局

受理条件

1、已按批准的建设规模、标准和内容建成，满足生产使用要求；申请竣工验收的航道建设工程有尾留工

程的，尾留工程不得是主体工程，不得影响工程效果和工程正常运行，投资额不能超过工程总概算的5%；

2、各单位工程和项目经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检验合格； 3、各单位工程交工验收合格； 4、主要工艺设备

或者设施调试以及联动测试均已完成，主要技术参数达到设计要求； 5、航运枢纽工程阶段验收合格； 6

、需要实船适航检验的，已选用设计船型进行了实船适航检验，各项检验指标满足设计要求； 7、工程试

运行期满一年，运行情况正常； 8、竣工档案资料齐全，通过专项验收； 9、竣工决算报告已编制完成，

并取得国家审计机构或者具有审计资格的中介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且审计报告无保留意见； 10、工程

运行管理部门已落实； 11、竣工验收工作报告编制完成； 12、航运枢纽工程以及技术复杂的航道工程，

已经竣工验收部门委托的单位初步验收合格。

咨询电话 0557-2379044 监督电话 0557-2379110

承诺时限 1个工作日 办理时间
正常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2:30~5:

30

办理地点 1.政务服务中心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双拥路286号灵璧县政务服务中心一楼D区交通运输综合窗口

预约方式 预约地址（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双拥路286号灵璧县政务服务中心一楼D区交通运输综合窗口）

目录清单名称 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目录子项名称 无

事项名称 县级权限范围内的航道工程竣工验收 基本编码 340118015000

事项类型 行政许可 事项编码 11341323003201078M434011801500002

服务对象 法人 实施清单编码 11341323003201078M4340118015000

快速指引

基本信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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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办结时限 2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1个工作日

是否收费 否 办理深度 四级（全程网办）

办理形式 网上办理,移动端办理,窗口办理 到办事现场次数 0次

网上办理形式 互联网咨询,互联网收件,互联网预审,互联网受理,互联网办理,互联网办理结果信息反馈

办理地点 1.政务服务中心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双拥路286号灵璧县政务服务中心一楼D区交通运输综合窗口

办理时间 正常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2:30~5:30

所属部门 灵璧县交通运输局 所属区划 灵璧县

实施主体 灵璧县交通运输局 实施主体性质 法定机关

行使层级 县级 办件类型 即办件

委托部门 无 权力来源 法定本级行使

行使内容

《航道工程竣工验收管理办法》（交通运

输部令2014年第13号）第五条航道工程竣

工验收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分级负责。

交通运输部负责全国航道工程竣工验收工

作的监督管理。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

责本行政区域内航道工程竣工验收工作的

监督管理，具体负责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

门、省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或者核准

的航道工程的竣工验收工作。设区的市和

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省级人民政府

的有关规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航道工程竣

工验收活动的监督管理。以上负责航道工

程竣工验收工作的部门统称为竣工验收部

门。

是否属于联办件 否

是否有联办机构 否 联办机构 无

是否有权限划分 是 划分标准

省级：公路（除国家、部重点公路工程项

目中100公里以上的高速公路、独立特大型

桥梁和特长隧道工程外）、水运（含国家



重点）项目竣工验收 市级：市级权限范围

内的公路、水运项目竣工验收 县级：县级

权限范围内的公路、水运项目竣工验收

是否属于上报件 否 下沉办理 否

通办范围 全县 是否支持网上支付 否

阶段性办理 否 办理时间段 无

是否有特别程序 是

是否支持预约 是 预约方式

预约地址（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双拥路286

号灵璧县政务服务中心一楼D区交通运输综

合窗口）

是否有数量限制 无 数量限制说明 无

是否支持代办 否

受理条件

1、已按批准的建设规模、标准和内容建成，满足生产使用要求；申请竣工验收的航道建设工程有尾留工

程的，尾留工程不得是主体工程，不得影响工程效果和工程正常运行，投资额不能超过工程总概算的5%；

2、各单位工程和项目经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检验合格； 3、各单位工程交工验收合格； 4、主要工艺设备

或者设施调试以及联动测试均已完成，主要技术参数达到设计要求； 5、航运枢纽工程阶段验收合格； 6

、需要实船适航检验的，已选用设计船型进行了实船适航检验，各项检验指标满足设计要求； 7、工程试

运行期满一年，运行情况正常； 8、竣工档案资料齐全，通过专项验收； 9、竣工决算报告已编制完成，

并取得国家审计机构或者具有审计资格的中介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且审计报告无保留意见； 10、工程

运行管理部门已落实； 11、竣工验收工作报告编制完成； 12、航运枢纽工程以及技术复杂的航道工程，

已经竣工验收部门委托的单位初步验收合格。

是否进驻大厅 是 材料收取形式 窗口收取,

结果名称 无 结果样本 无

结果领取方式 无 办理结果领取说明 无

监督投诉方式 0557-2379110 咨询方式 0557-2379044

年审年检 无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三十三条：公路建设项目和公路修复项目竣工后，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进行验收；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建成的公路，应当按照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的规

定设置明显的标志、标线。 2.《公路工程竣（交）工验收办法》（交通运输部令2004年第3号）第六条第



设定依据

二款：竣工验收由交通主管部门按项目管理权限负责。交通部负责国家、部重点公路工程项目中100公里

以上的高速公路、独立特大型桥梁和特长隧道工程的竣工验收工作；其它公路工程建设项目，由省级人民

政府交通主管部门确定的相应交通主管部门负责竣工验收工作。 3.《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第十九条

：港口设施建设项目竣工后，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验收合格，方可投入使用。 4.《港口工程竣工验

收办法》（交通部令2005年第2号，2016年4月19日予以修改）第六条：港口工程竣工验收，实行统一管理

、分级负责制度。交通运输部统一管理全国港口竣工验收工作。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省级人民政府投资

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和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审批的港口工程竣工验收，由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

其余港口工程由港口所在地港口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竣工验收。以上负责港口工程竣工验收的部门统称为竣

工验收部门。 5.《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航道建设工程竣工后，应当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组织竣工验收，经验收合格方可正式投入使用。 6.《航道工程竣工验收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2

014年第13号）第五条：航道工程竣工验收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分级负责。交通运输部负责全国航道工

程竣工验收工作的监督管理。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航道工程竣工验收工作的监督管理

，具体负责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省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或者核准的航道工程的竣工验收工作。设

区的市和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省级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航道工程竣工验收活动的

监督管理。以上负责航道工程竣工验收工作的部门统称为竣工验收部门。 7.《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

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4﹞27号）第11项：国家重点水运建设项目竣工验收，下放至

省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1、已按批准的建设规模、标准和内容建成，满足生产使用要求；申请竣工

验收的航道建设工程有尾留工程的，尾留工程不得是主体工程，不得影响

工程效果和工程正常运行，投资额不能超过工程总概算的5%； 2、各单位

工程和项目经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检验合格； 3、各单位工程交工验收合格

； 4、主要工艺设备或者设施调试以及联动测试均已完成，主要技术参数

达到设计要求； 5、航运枢纽工程阶段验收合格； 6、需要实船适航检验

的，已选用设计船型进行了实船适航检验，各项检验指标满足设计要求； 

7、工程试运行期满一年，运行情况正常； 8、竣工档案资料齐全，通过专

项验收； 9、竣工决算报告已编制完成，并取得国家审计机构或者具有审

计资格的中介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且审计报告无保留意见； 10、工程运

行管理部门已落实； 11、竣工验收工作报告编制完成； 12、航运枢纽工

程以及技术复杂的航道工程，已经竣工验收部门委托的单位初步验收合格

。

材料名称 来源渠道 材料类型 纸质材料份数 材料形式 材料必要性 填报须知

竣工验收申请书 申请人自备 原件 无 纸质或电子

此项材料需在政
务网或政务服务
窗口提交电子件
或纸质件1份

此项材料需在政

受理条件

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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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验收报告 申请人自备 原件 无 纸质或电子 务网或政务服务
窗口提交电子件
或纸质件1份

无

1.受理：申请人登录安徽省政务服务网在线提交申请材料或前往灵璧县政务服务中心北厅一楼交通综合窗口提交申请材料，窗口工作

人员审查申请材料，对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受理通知书》（即办件不需要）；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

，网上或当场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2.审查：审核申请材料内容，按实际需要开展书面审查或现场检查，提出审批建议，

报分管领导审批。 3.决定：符合要求的，下达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和有关证书；不符合要求的，下达《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对不予

许可的应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办结：打印证书、文书，资料归档。

环节 办理时限 办理单位 办理人 办理岗位 岗位职责 特殊程序

受理 0.2个工作日
灵璧县交通运输

局
谷洋 受理岗

负责对申请材料
进行收件登记和

受理。
现场勘察

审查 0.5个工作日
灵璧县交通运输

局
鄂利敏 审查岗

负责对照审查标
准严格审查有关
申请，在规定时
间及时作出审查

决定。

无

办结 0.3个工作日
灵璧县交通运输

局
刘敏 办结岗

负责及时将办件
结果传达至申请
人，并对申请进
行办结处理。

无

决定 0.5个工作日
灵璧县交通运输

局
刘敏 决定岗

根据审查人提出
的审查意见，由
实施机关决定是
否批准申请人的

申请。

无

本事项不涉及中介服务

1
Q：交工已对工程质量检测合格，竣工时是否要重新检测，花销谁承担?
A：各合同段交工验收工作所需的费用由施工单位承担。整个建设项目竣（交）工验收期间质量监督机构
进行工程质量检测所需的费用由项目法人承担。

2

Q：竣工验收主要内容是什么?
A：（一）成立竣工验收委员会。 （二）听取公路工程项目执行报告、设计工作报告、施工总结报告、监
理工作报告及接管养护单位项目使用情况报告。　　 （三）听取公路工程质量监督报告及工程质量鉴定
报告。 （四）竣工验收委员会成立专业检查组检查工程实体质量，审阅有关资料，形成书面检查意见。 
（五）对项目法人建设管理工作进行综合评价。审定交工验收对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的初步评
价。 （六）对工程质量进行评分，确定工程质量等级，并综合评价建设项目。

3
Q：验收不合格的话怎么办？
A：项目单位应当按照竣工验收委员会提出的处理意见进行限期整改。整改期满后，项目单位应当重新提
出竣工验收申请。

办理流程

中介服务

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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